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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

《建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 

(有限合伙)》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公告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〔2007〕

24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

（保监发〔2014〕44 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

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 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本基金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建信股权投资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信股权”）以及本基金托管机

构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为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关联方，现将我司与建信股权本次重

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〔2007〕

24 号）和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

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 号）相关

规定，重大关联交易标准为：保险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

笔交易额占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1%以上或超过

3,000 万元，或者一个会计年度内保险公司与一个关联方的

累计交易额占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5%以上的交易。 

根据该项规定，本次我司投资建信股权发起设立的《建

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(有限合伙)》30 亿元人民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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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基金名称 

本基金名称：建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(有限

合伙)。 

2.基金规模 

本基金总规模约 300 亿元，其中我司投资 30 亿元。 

3. 基金存续期 

本基金已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设立，存续期 10 年。 

4. 基金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 

本基金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同为建信股权，基金管理费

费率为 0.5%/年。 

5.有限合伙人 

有限合伙人除我司外，目前已完成协议签署的有限合伙

人包括：上海建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建信金融

资产投资有限公司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。 

6. 托管人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建

行深圳分行”）为基金托管人，托管费费率为基金实缴规模

的 0.1‰/年，托管费上限为 100 万/年。 

7. 交易生效日 

本交易自 2019 年 3 月 26 日起生效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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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合伙人（管理人）建信股权是我司子公司建信保险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信保险资管”）的全资子

公司。建信股权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颁发的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为91330206309034428L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

所为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T2

栋40层，注册资本为1亿人民币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

(法人独资)，法定代表人为曲寅军，经营范围为包括投资管

理、投资咨询、实业投资。 

基金托管人建行深圳分行是建设银行在深圳设立的分

支机构。建行深圳分行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

的机构编码为B0004B244030001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

可证》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为914403004557663795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深圳市福田

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05整层.06整层.11至14整

层.23至26整层.35至38层整层，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分

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王业，经营范围包括办理人民币存款、

贷款、结算，办理票据贴现，代理发行金融债券，代理发行、

代理兑付、销售政府债券、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，

外汇存款，外汇贷款，外汇汇款，外币兑换，国际结算，外

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，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，结汇、售汇，

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买卖，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业务，经

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 

（二）与我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 

基金普通合伙人（管理人）建信股权由建信保险资管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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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控股，建信保险资管系我司控股子公司，建设银行为我司

控股股东，因此，建信股权属于我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

联方。基金托管人建行深圳分行系建设银行于深圳地区设立

分支机构，同属我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（三）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截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，我司未与建信股权发生关联交

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本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：我司投资建信股权发起设立的

《建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(有限合伙)》30亿元合

伙企业份额；基金管理费费率为0.5%/年，我司每年预计需

支付管理费不超过1,500万元。基金托管费为0.1‰/年，托

管费用由基金承担。根据我公司认缴份额比例，我公司间接

支付基金托管费用不高于人民币10万元/年。 

本关联交易项下的基金每份额对价金额及管理费费率

遵循如下定价原则：按照商业原则，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

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定价标准。 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本关联交易经我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（临时）会

议、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批通过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经我司全体非关联董事、独立董事及全体股东审议，我

司董事会、股东会批准同意投资《建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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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基金(有限合伙)》项目。 

五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我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

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

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

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 

 

      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4 月 1日 

 


